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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组事宜 

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股份”或“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

式收购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或“标的公司”)全体股东(以

下简称“交易对方”或“转让方”)合计持有的传化物流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本次收购”)，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50,250 万元，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的 100%(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或“本次配套融资”，本次配套融

资与本次收购合称为“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根据证券监管的相关要求，现

就本次重组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说明如下： 

1. 2014 年 12 月 31 日，因公司筹划重大事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并就筹划重大事项进行了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5 日开市起停牌。201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发布《浙江

传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说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2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公司于上述停牌期间内，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进展公告。 

2. 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进行初步磋商时，采取了必要且

充分的保密措施，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公司证券停牌后，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完成了交易进程备忘录、内幕信息知情人有关材料的递交

和在线填报。 

3. 公司就本次重组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

构，并与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1) 接收方对保密信息应采取与接收方对其自身保密信息相同的保护手段和

注意程度(但无论如何不得低于合理限度的注意程度)，以避免未经授权使用、散

布或公开保密信息。 

(2) 接收方保证该保密信息仅用于项目有关的用途。未经披露方同意，接收

方不得将保密信息向任何第三方(第三方包含接收方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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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披露。 

(3) 尽管有上述规定，接收方为了与项目有关的目的，仅可以向有知悉必要

的联营机构或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管、雇员或咨询顾问(合称“代表”)披露保密

信息，但前提是，接收方应向该等代表提示保密信息的保密性，并确保所有代表

遵守至少与本协议规定同等严格的保密义务。如果上述代表出现泄密行为，接收

方均应承担责任。 

(4) 如果政府机构、法院、仲裁机构、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或类似机关，

或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必须披露保密信息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接收方可以遵守该

等要求。但接收方应在切实可行并且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披露方及时的书面通

知。 

(5) 接收方的保密义务截至保密信息被公开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时间为止。 

4. 2015 年 6 月 11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并与本次配套融资的股份认购方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1) 除非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或应深交所、有关政府主管

部门或各方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任何一方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前(无正当

理由，该方不得拒绝或者延迟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披露关于本协议或者本协

议规定和提到的交易、安排或者任何其他附属事项，或对协议其他方的信息做出

披露。 

(2) 若协议终止，保密条款依然有效，各方均需承担相应的保密义务。 

5. 在公司召开审议本次重组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过程中，

相关保密信息的知悉人员仅限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履行了诚信义务，没有泄露保密信息。 

综上所述，传化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及本次配套融资的

认购方已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保密信息泄露，相关人员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不存

在利用保密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特此说明。 

(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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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组事宜采取的保密措

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签章页)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2 日 




